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 

北門國小 

親師座談會 
重要議題暨活動宣導 

 



家庭-期望是愛與善的循環~ 
    幸福嗎?很美滿 

 因為您的參與~ 
 讓更多孩子的成長 有愛陪伴 

攝影師︰Ale Burset  Save the Children: Break the circle 

家暴協助專線-113 
家庭教育諮詢專線-4128185 



家長重要開會日期: 
 

一.9/12(六)8:30~家長代表大會 

                地點:視聽教室 

二.1/5(二)19:00~期末家長委員會 

   地點:校長室 



家長會志工招募: 
 

一.招募時間:9/14-9/25 

二.招募類型: 

圖書志工、英語千字王字工、導護志工、
環境維護或水電志工、輔導志工、 

生命教育志工、班級志工 



 

※10月家庭教育月系列活動— 
一.9/5(六)8:30~10:00 親職講座- 
   談親子溝通~林玟慧專任輔導老師 
 

二.10/17(六)8:50-11:50 親子動手做~ 
   刷好牙聰明玩-許玉雲護理師+蔡麗蓉老師 
 

四.10/24(六)8:50~11:50 親子動手做~ 
   做一本愛的小書-朱佩宜老師 

屆時將有報名表~歡迎您一同參加  

                   

 



 

高年級 109-1生命教育課程 
 
合作單位:彩虹生命教育志工入班 
         與導師協同授課 
上課內容:如紙本，一學期12節課 
備    註:學生本自費購買，每本30元， 
         期末由學生帶回。 
 

  

                   

 



都說好家長勝過好老師~ 
其實，好家長就是「3 個字」 

第 1 個字 是「靜」: 
孩子需要家長用良好的 
情緒去孕育和保護， 

才能賦予孩子 
內心的成長動力。 



第 2 個字 是「弱」: 
強勢家長的孩子 
很難有自信~ 

對孩子不用處處占上風 
能夠在孩子面前示弱的家長 

孩子的內心 
必然自信而堅強。 



第 3 個字 是「慈」: 
一個家長真正的力量， 

是他/她的慈祥， 
讓人感到大海般的 

包容接納， 
這就是孩子成長的 
寬闊的天地。 



孩子學習力差，並非智力差， 
是「情緒問題」  

家長內心的焦慮與浮躁， 
比孩子有學習問題更可怕， 

 
 
 
 

只有孩子內心平靜， 
才有可能吸收、沈澱、理性思考， 
才能遠見、卓識、發現、創造， 

才能真正的優秀！ 



 

作為一名家長， 
請記住， 

保證自己情緒的平和 
就是對孩子 

最偉大的教育。 
 
 



 
 

每個孩子都是種子， 
只不過每個人的花期不同。 
有的花，一開始就燦爛綻放； 
有的花，需要漫長的等待。 

細心地呵護自己的花 
慢慢的看著長大， 

陪著他沐浴陽光風雨， 
何嘗不是一種幸福。 

 
 

相信孩子，靜等花開。 
也許你的種子永遠不會開花， 
因為他是一棵參天大樹。 

 

摘錄網路短文 



幸福是點滴 
累積而成  

 
1+0.01 
1-0.01 

結果大不同 

陪伴孩子的時間 
再加0.01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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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國小交通安全宣導 



• 感謝新竹市警察局婦幼隊派駐兩位義警於
中正路284巷口協助本校學生上學交通指
揮。 

• 本學期交通導護義工有溫桂鳳小姐、曾淑
芬小姐、黃賴常妹小姐(員額不足、熱烈招
募中)。 



交通安全加強宣導事項-四大核心 

• 我看得見你，你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 

• 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把握之交通
行為。 

• 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
交通行為。 

• 防衛堅固的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
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 

 



學生交通車選擇-(課後照顧中心、短期補習班) 

 學生交通車載運人數不得逾汽車行車執照核定數額。 

 其車身顏色及標識，應符合下列規定 

 



上學通學巷 
 維護學生通學安全及校園周邊交通順暢，讓孩子在
巷口提前下車，多走一段路上學。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民小學 

學生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民小學 

學生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 



 使用規定 

 一、本規範所稱行動載具，泛指手機、可攜式電腦、平
板電腦、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等具無線通訊功能
之終端裝置。 

 二、在校期間除教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聯繫時使用外，
須經導師或學校老師同意後，方可使用，其餘時間應以
關機為原則。  

 三、嚴禁於上學期間使用電玩軟體、社群軟體、聊天通
訊軟體......等，與學習活動無關之Apps。行動載具未關
機，若於上課時發出聲響或振動，按情節輕重依相關規
定議處。 

 使用規定 

 一、本規範所稱行動載具，泛指手機、可攜式電腦、平
板電腦、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等具無線通訊功能
之終端裝置。 

 二、在校期間除教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聯繫時使用外，
須經導師或學校老師同意後，方可使用，其餘時間應以
關機為原則。  

 三、嚴禁於上學期間使用電玩軟體、社群軟體、聊天通
訊軟體......等，與學習活動無關之Apps。行動載具未關
機，若於上課時發出聲響或振動，按情節輕重依相關規
定議處。 



 三、嚴禁於上學期間使用電玩軟體、社群軟體、聊天
通訊軟體......等，與學習活動無關之Apps。行動載具未
關機，若於上課時發出聲響或振動，按情節輕重依相
關規定議處。 

 四、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若有遺失、損壞，當事
人自行負責，學校不負賠償責任。 

 五、學務處印製「使用行動載具申請表」，學生憑申
請表向導師申請攜帶並送交生輔組留存備查。 

 六、學生提出申請時間為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使用
期限一學期。(本學期9/18到期) 

 三、嚴禁於上學期間使用電玩軟體、社群軟體、聊天
通訊軟體......等，與學習活動無關之Apps。行動載具未
關機，若於上課時發出聲響或振動，按情節輕重依相
關規定議處。 

 四、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若有遺失、損壞，當事
人自行負責，學校不負賠償責任。 

 五、學務處印製「使用行動載具申請表」，學生憑申
請表向導師申請攜帶並送交生輔組留存備查。 

 六、學生提出申請時間為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使用
期限一學期。(本學期9/18到期) 



 七、教師或學校針對學生違規使用行動載具，得採取
以下作為：  

 (一)初犯：行動載具由學校或導師暫時保管，學生放學後領回。 

 (二)第二次再犯：行動載具由學校暫時保管，並請家長或監護人
憑保管單當日領回，學校不負保管責任。 

 (三)第三次再犯：取消攜帶行動載具資格。 

 (四)未申請違規使用行動載具者，該學期取消申請資格。 

 違反上述規定者，按違規情節予以處罰，並發「使用行
動載具違規事件通知單」通知家長。 

 七、教師或學校針對學生違規使用行動載具，得採取
以下作為：  

 (一)初犯：行動載具由學校或導師暫時保管，學生放學後領回。 

 (二)第二次再犯：行動載具由學校暫時保管，並請家長或監護人
憑保管單當日領回，學校不負保管責任。 

 (三)第三次再犯：取消攜帶行動載具資格。 

 (四)未申請違規使用行動載具者，該學期取消申請資格。 

 違反上述規定者，按違規情節予以處罰，並發「使用行
動載具違規事件通知單」通知家長。 



北門國小感謝您 


